
合同审核

项目名称 洛宁项目

合同名称 洛宁山水文苑项目 8#11#楼及地库

配电箱采购合同

合同价 36,298.18

币种汇率 币种：人民币　汇率：1.00000000

暂估金额 0.00

合同类型 工程类合同

合作方 洛阳圣通电器设备有限公司 类型

：工程类

合同种类 材料合同

经办部门 集团公司->洛宁项目->洛宁项目-

>招采部

经办人 张东飞

第三方

开发单位 地上和地下

工期



形成方式 合格单位直接委任

款项类型 费用项

承包范围  3.1、图纸范围内配电箱。

 3.2、制作成品的必要检、试验项

目。

 3.3、本合同包制作、装车、运输

送货及卸货、不含配电箱箱体现场

安装，含公寓及商业集中电表箱收

费系统的安装调试。

合同概述 本合同采用固定综合单价、据实结

算的形式。在图纸有发生变更的情

况下，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提出单

价变动。

本次合同暂定总价为

：￥36298.18元，大写：叁万陆仟

贰佰玖拾捌元壹角捌分（以下简称

“合同总价款”）。上述金额为含

税金额，其中不含税金额为

￥32122.28元，增值税率为

13%，税款为￥4175.90元。固定综

合单价详见附件清单。



付款方式 1.1、本工程无预付款；

1.2、每批次货全部到货完毕并验

收合格后，支付至本批次配电箱到

货价款的80%；

1.3、工程全部到货完毕并验收合

格后，支付至全部配电箱到货价款

的90%；

1.4、工程竣工验收合格，办理结

算完毕后支付至结算金额的

97%，剩余款项（结算金额的

3%）留作质保金，质保期为两年

，质保期应自竣工验收合格之日开

始计算

质量要求及

保修约定

合格

备注


